
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对 

《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
（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8 号） 

有关矿业权评估相关问题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7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8 号）中的要求，北

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收购股权的矿业权评估机构,按照贵所问询函中所提有关矿业权评估

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现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四） 关于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1、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主要资产舒国用（2015）第 02830130 号土地

使用权存在被抵押的权利限制，季德钼矿采矿权存在被质押的权利限制，

请你公司在报告书阶段补充披露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时是否已考虑上述主

要资产权利限制事项。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答复: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准则》中的有关规定，季德钼矿采矿

权存在被质押的权利限制，属于评估报告的披露事项，不影响评估基准日

时点采矿权的价值，我公司已经在评估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季德钼矿采矿权

被质押权利限制情况,详见评估报告正文 P5。 

经核查， 矿业权评估师认为 ，对季德钼矿采矿权存在被质押的权利

限制，评估报告做到了如实披露，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关于对

评估对象相关事项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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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你公司按照《26 号准则》第七节的相关规定和《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6 号—资产评估相关事宜》的规定，在报告书阶段完整披露对交

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详细的评估过程；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

的主要评估假设、评估过程、关键评估参数、评估结果等；涉及矿业权评

估的相关勘探报告是否已取得国土资源部备案证明、是否符合《矿业权评

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若相关勘探报告尚未取得国

土资源部备案，则补充取得评审及备案所需的审批程序和预计时间，并就

备案结果差异可能对本次评估值产生的影响作出重大风险提示；补充披露

交易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包括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评审

备案等相关情况。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次重组评估涉及的两个矿业权评估项目，吉林省舒兰市季德

钼矿采矿权和吉林省舒兰市季德钼南部勘探探矿权，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分别经过国土资源及吉林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其中季德钼矿采矿权资

源储量评审备案文件为《吉林省舒兰市季德钼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

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5]8 号）、资源储量

评审文件为《吉林省舒兰市季德钼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 年）》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国土资矿评储字[2014]107 号）；吉林省舒兰市季德

钼矿南部矿段钼矿勘探探矿权的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文件为吉国土资储备 

[2012]40 号关于《吉林省舒兰市季德钼矿南部矿段钼矿勘探报告》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资源储量评审文件为吉储审字[2012]21 号《吉林省

舒兰市季德钼矿南部矿段钼矿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两个矿权对应的设

计利用的资源储量与评审通过的资源储量一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矿业权评估利用地质勘查文

件指导意见（CMS 30400-2010）》的有关规定中，矿业权评估应利用具有勘




